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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信群主与群成员之间是一种法律调整之外的情谊关系，两者行使微信平台赋予的比如建群、退群或移除
群聊等功能权限的行为属于情谊行为。 但这并不意味着微信群不受法律调整，法规范层面已对群主和群成员权利
义务作出规定。 对于群主而言，因其对微信群负有法定管理职责，若群成员之侵权行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则群主
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群主对于微信群内可能产生的风险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其管理职责本质上属于一般注意
义务的范畴，这与以一般注意义务为理论基础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内在关联性。 微信群内的群聊行为与《侵权责
任法》第 ３７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性质上均属于不特定多数人参加的活动。 因此，当群成员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
群主应当承担补充侵权责任。 但如果群主已经在功能权限范围内采取了必要措施，则认为其尽到了管理义务，应
予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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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微信作为一种即时通信工具，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沟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微信群的

出现，更使得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内特定多数人的即时交流成为现实。①微信群用户通过在群内发表文

字、语音、图片、视频、链接等形式，与他人沟通并产生特定社会关系，继而形成特定网络空间秩序。 微信
群作为互联网群组的一种，是目前民众使用最为广泛和普遍的一种传播形态和社交方式，其本质上是一
种网络化的现实社会生活，由此产生的微信群网络空间秩序同样也是社会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秉持
“网络非法外之地”之理念，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７日发布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②（以下简称《互联网群组规定》），明确了互联网群组服务中所涉平台、群主和群成员三方主体的
权责关系，特别强调了互联网群主对于群组的管理职责，这体现了我国对互联网群组的管理日趋成熟并
走上了法治化轨道。 然而，该行政规章的出台，在实务中使得“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成为网
民热议的话题，甚至还一度形成了微信群主应对群成员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普遍认知。③于此背景

下，一些微信群主基于对连带担责的恐惧心理，纷纷退出甚至解散所经营的微信群。 不难看出，人们对
于微信群主责任的认知是一种误解，而产生误解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于微信群主应否对群成员之违法行
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认知模糊。 遗憾的是，《互联网群组规定》作为目前我国仅有的一个规范微信群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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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件，其未规定微信群主违反管理职责时应当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这便引起了人们的认知偏差甚
至还会带来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困境。
实践中观察与微信群主相关的民事纠纷主要有两类：一是群主与群成员的关系问题，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我国首例“微信踢群案” ①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二是群主应否就群成员侵
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问题，该类纠纷在实践中越来越多，司法裁判观点各异。 一般而言，微信群主承担
民事责任有两种情况：一是群主因个人行为违法而承担民事责任；二是基于群成员的违法行为而承担民
事责任。 本文仅关注后者，因为群主如果因个人在微信群中的违法行为而担责，这与一般情形下自然人
因个人违法行为而担责无异，不具特殊性。 鉴于此，本文研究将聚焦微信群主应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如
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以期能够对司法裁判的统一有所裨益。

二、讨论的前提：微信群主与群成员关系的厘清
（一）微信群的属性
微信群是互联网群组的一种。 根据《互联网群组规定》第 ２ 条，互联网群组是指互联网用户通过互

联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建立的，用于群体在线交流信息的网络空间。 微信群本质上就是一种网
络空间。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微信群这种由多名微信用户聚集组成的互联网群体被定义为虚拟社群。②

然而，网络空间并非完全虚拟，其是实体社会空间的一种延伸、一种虚拟化表达和存在。 既然实体社会
空间受法律规范的调整，那么作为其虚拟化表达的网络空间也应受法律调整。 微信群等网络空间的出
现，拓展了法律调整的空间范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也需要实体社会
空间一样的法律秩序，也需要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 因此，以网络空间形式存在的微信群属于法律的调
整范围，微信群内的空间秩序也是法律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微信群作为一种网络空间状态，其参与法律关系的形式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本身。 在该空间所涉民

事法律关系中，微信群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原因有二：第一，微信群是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随着
群主建群行为而出现，随着群主解散群而消失。 从群主建群到解散群的过程中，微信群只是一个客观存
在的网络空间，并未引起微信群内外部相关主体的任何法律权利义务的变动，也未以微信群的名义介入
任何法律关系。 第二，微信群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中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之范畴。 微信
群不属于自然人，自不待言。 那微信群属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吗？ 笔者认为微信群不符合《民法总
则》第 ５７、１０２条所规定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概念，微信群不能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没有独立财
产和内部组织机构、不能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且不享有任何民事权利不负有任何民事义务也不承担
任何民事责任。 因此，微信群就是一个单纯的事实上存在的网络空间而已，不具有法律地位。 此外，微
信群也不是一个自治性团队或者组织。 因为社会自治组织是一定范围内的自治体，全体成员在自由、平
等的基础上依法对自治体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的不具有强制性的组织形态，其本质是自治体成员依
据特定目的或宗旨进行相应活动，在内部的自我管理上具有组织性特征，即通过设定内部的治理结构和
制度机制，实现稳固的组织形态而不使其成为临时的集合体。③ 而微信群不具备这些特征，其内部不存
在任何结构性管理，群内发言也是群内人员进行的一种自主性、无序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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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基本案情：２０１８年 ６月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某某作为“诉讼服务群”的群主，发布群公告并＠所有人，要求群内不
得发布与诉讼立案无关的问题，违者一次警告，二次踢群。 后群成员柳某某多次违反群规，经群主提醒后仍继续发布无关言论，最终于
２０１９年 １月被群主移出群聊。 ２月，柳某某以刘某某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刘某某剥夺了其享有的接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并在公
共场合严重损害了其声誉为由，要求刘某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 ２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刘某某使用互联网平台赋予群主的
功能权限，将其认为违反群规发言不当的柳某某移出群组，是互联网群组内“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自治规则的运用，应属于
一种社会交往情谊行为，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裁定驳回起诉。 参见柳某某诉刘某某名誉权
纠纷案，案号为（２０１９）鲁 ０２８５民初 ４４０７号。
参见刘冰杨：《微信群主的法律责任探究》，载《新媒体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８期；吕廷君：《微信社群及其规制》，载《民间法》２０１６ 年第 ２期。
参见安建增：《政治哲学视野中的自治理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９８ 页；陶日贵：《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
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５４页。



（二）微信群主与群成员之间是一种情谊关系
实践中，微信群主往往为了工作便利、商业销售、共同成长、人脉维护或者提高个人影响力等目的而

建立微信群；①群成员通过发表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或链接等内容，向群内他人发出信息，并接受他人
信息，产生互动，构建微信群内的网络聊天关系，形成特定网络空间秩序。② 在微信群所形成的内部封

闭网络空间中，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主体。 宏观层面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微信群的信息
服务提供者（即腾讯公司）和微信群的信息服务使用者（包括微信群主和群成员）；微观层面的法律关系
主体则仅指微信群内部的微信群主和群成员。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关于微信群内法律关系主体的探讨
仅限于微观层面，即微信群主和群成员之间的关系。
关于微信群主和群成员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合同关系。 该观点认为：单

有群主的邀请或群成员的申请无法形成微信群，群成员因与群主之间达成共同合意而加入微信群。 尽
管群主在群成员的选择上享有事实上优于其他群成员的权利，但微信群的最终形成是由群主与群成员
之间一对一的合意来完成的。 群主与群成员之间形成的是一个个合同。③ 第二种类似于非法人团体中

的组织者与成员之间的关系。 该观点认为：在由共同目的吸引而聚集的群体尤其是具有群规等行为规
范的微信群内，群主与群成员制定群规共同维系微信群运行的行为属于共同法律行为。 共同法律行为
的目的是为了促成团体内部自治，团体中各成员承担着相同的权利和义务。④ 第三种情谊关系。 该观
点认为：群主与群成员之间不是一种法律关系，而是一种法律关系之外的情谊关系。 群主与群成员的建
群、入群、退群等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情谊行为，群主和群成员无意通过其行为来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
务关系，其行为也不会产生任何私法上的法律效果。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笔者不赞同前两种。 首先来分析第一种观点。 在学理上，合同关系是发生在当

事人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而法律关系则是指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律上
权利义务形式的社会关系，其往往表现为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具有权利，另一方则负有义务，二者存在法
律上的约束力。⑤ 民法学者梁慧星也指出：所谓法律关系，是指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受法律所支配的
关系。 法律关系之本质在于，因法律之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关系之区别于他
种关系，就在此权利义务。⑥ 合同关系作为法律关系之一种，必然具有法律关系之特征，即双方主体形
成合意进而在主体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产生私法上的法律效果。 之于微信群，群主与群成员
尽管在形式上似乎以明示或默示的手段达成了共同运行微信群的合意，但该合意的内容并不涉及双方
权利义务的变动，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效果。 具而言之，无论群主的建群、移除群聊以及群成员的入群和
退群等行为，尽管有主体的意思参与其中，但该行为却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果，不会对群主和群成员的
人身或财产关系产生任何影响。 以群主的移除群聊权为例，尽管其被冠以“权利”之名，但并非法律层
面所规定之权利，不具有法律层面权利之内容，其仅是微信平台提供给群主管理微信群的一项功能权
限，该权利在行使中表现为群主可以任意移除群成员，使被移除的群成员丧失了在群内进行信息分享和
沟通交流的机会和渠道，这似乎对该群成员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减损或者损害。 然而，在法律层
面，群主移除群成员的这项权限并不会对被移除的群成员的人身或财产权利产生任何影响。 因此，群主
与群成员的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的范畴，就更谈不上是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关系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具
有商业销售性质的微信群中，群主与群成员之间可能会因买卖合意的达成而形成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
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达成了买卖合意，这种合意与实体社会空间中双方达成
的买卖合意完全相同，此时微信群仅为双方形成合同关系的一种媒介和平台。

３４１

张海燕：论微信群主的民事责任承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观点认为群主建群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１）销售目的；（２）人脉维护；（３）共同成长；（４）建构个人品牌，提高影响力。 参见王卫东：
《网络社区》，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２２４页。
参见樊星：《微信群主不作为犯罪的刑事责任研究》，浙江大学 ２０１８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４页。
参见李禹霏：《微信群主的侵权责任研究》，吉林大学 ２０１９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１０页。
参见赵浩、戴文骐：《微信群规约的法律属性及法律责任》，载《祖国》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２５５－２５６页。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５７－５８页。



再来分析第二种观点。 该观点的核心是主张群主与群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意思表示方向，他们的行
为（比如制定群规的行为）属于共同法律行为①，故将两者关系类比为具有共同权利义务的非法人团体中
组织者与成员的关系。 从学理上来看，非法人团体是指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但未取得法人资格的一种社
会组合体，具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其内部作为组织者的代表人或管理人与成员之间的合意行为具有
法律上的约束力，性质上属于一种共同民事法律行为，能够产生私法上的法律效果。 但群主与群成员之间
的意思同向行为并非共同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引起主体之间任何权利义务的变动，故群主与群成员的关系
不类似于非法人团体中组织者与成员的关系。 而且，群主不会因为微信群的存在而产生类似于非法人团
体中组织者或领导者那样的管理责任，群成员之间也不会因微信群的存在而负法律义务。②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群主与群成员之间是一种情谊关系。 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除了法律关
系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恋爱关系等），基于情谊行为而形成的情谊
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情谊行为，是指在社会交往中当事人出于好意而与他人之间发生的行为。③ 比如，
邀请他人吃饭、火车上叫醒同乘伙伴、答应朋友搭便车等日常生活行为。 对于情谊行为，通说认为具有
三个特点：（１）情谊行为是社交领域的生活事实；（２）情谊行为的当事人不具有受法律拘束的意思，不能
产生相应的合同上的给付义务；（３）情谊行为的情谊人不能因为自己不履行承诺而承担违约责任，情谊
行为属于法律层面之外的日常生活事实。④ 情谊行为与法律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当事人在情谊行为中

没有意思表示中的效果意思，其行为不以追求发生私法上的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仅仅是一种为了加强社
会交往、增进感情的道德行为，其追求的只是在道德层面上发生效果。⑤ 情谊行为不是法律行为，但特
殊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由情谊行为转化为侵权行为进而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此时该行为便从
最初的纯粹情谊行为转化为情谊侵权行为。⑥ 此外，情谊行为也不同于法律层面的事实行为，其不仅主
观上没有追求产生权利义务变动效果的意思表示，法律也未规定其在客观上能够引起任何法律效果，其
仅在道德层面产生一种不具任何法律约束力的效果。 可见，情谊行为是道德层面上的日常社会交往行
为，它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存在显著区别，不受法律规范的调整和约束；其具有无偿性和利他性，欠缺
受法律约束的意思，不产生法律上的履行义务。⑦

再来观察微信群主与群成员的关系。 任何与微信平台签署用户协议的微信用户均享有创建微信群
的权利，其建群资格是由微信平台赋予的，同时，微信平台还赋予群主管理微信群的一系列功能权限，主
要包括：可以任意移除群成员、任意邀请或有条件审核新成员入群、转让群主身份、任意解散微信群，等
等。 群主对微信群进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平台公约以及群规等，其可以对违法违
规的群成员采取及时阻止、警告甚至移除群聊等管理措施。 群主所享有的上述管理权限仅是微信平台
的一种功能设置，群主基于该权限而进行的行为客观上不能在群主与群成员之间产生任何权利义务的
变动，而且，主观层面群主与群成员亦无追求权利义务变动的意思表示。 因此，群主与群成员之间不是
一种法律关系，而是一种日常生活中进行情感沟通和社会交流的情谊关系，该关系支配下的群主和群成
员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情谊行为。 当然，群主与群成员的情谊关系存在直接与间接之分，前者是由群主
直接邀请入群的群成员，后者则是非经群主直接邀请入群的群成员。 既然群主与群成员之间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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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法律行为，是指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同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法律行为。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第 ２２９页。
参见李禹霏：《微信群主的侵权责任研究》，吉林大学 ２０１９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８页。
参见曾见、周静：《情谊行为与法律行为的界定———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指派司机帮忙案”译评》，载葛勇平、孙珺主编：《德国法研究（第
１卷）》，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４１页。
参见王雷：《情谊行为基础理论研究》，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
德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情谊行为存在于“法律层面之外”，属于“社会层面上的行为”，不能依法产生后果。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
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４８页。 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教授也认为：情谊行为，当事人都不具有受法
律约束的意思，是以建立维持或者增进与他人相互关切爱护的感情为目的，不能产生私法上的法律效果。 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北
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２０９页。
情谊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情谊行为的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从而导致其他民事主体人身或财产利益重大损害的，行为
人要承担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 参见王雷：《情谊行为、法外空间与民法对现实生活的介入》，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
参见张家勇：《合同法与侵权法中间领域调整模式研究———以制度互动的实证分析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３８８－３９５页。



情谊关系，双方基于微信群而做出的行为均为情谊行为，由此产生的纠纷便不属于法律纠纷，不应由法
律规范调整，若一方就此起诉到法院，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该方当事人的起诉，因为该纠纷不属于法院主
管之范畴。① 前述我国首例“微信踢群案”便是将微信群主的踢群行为认定为一种情谊行为的典型案
例，在本案民事裁定书中，法院主张：群主与群成员之间的入群、退群行为，应属于一种情谊行为，可由互
联网群组内的成员自主自治。 本案群主刘某某使用互联网赋予群主的功能权限，将其认为不当发言的
柳某某移出群组，是对“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自治规则的运用。②

三、微信群主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所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③ 民事责任主要包括违约责任和

侵权责任。 根据微信群主与群成员的关系，在封闭的微信群内部，双方不是一种合同关系，而是一种情
谊关系，故不会涉及到双方之间的合同违约责任。 那么，在将群主与群成员之间关系界定为情谊关系的
前提下，群主应否对群成员侵害他人（包括其他群成员和群外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若
需担责，基础何在？

（一）微信群主应当对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互联网群组规定》第 ９条，群成员在参与微信群内的信息交流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文明互

动，理性表达，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群成员在群内的交流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１）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序良俗；（２）传播虚假信息、侮辱或诽谤信息，侵害他人名誉
权、肖像权或隐私权等；（３）侵害他人著作权等其他合法权益。 当群成员之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
群成员作为直接侵权人毋庸置疑要承担侵权责任，但作为微信群管理者的群主是否也应就此与群成员
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呢？ 对此，目前我国法规范层面尚无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从《互联网群组规定》内
容来看，微信群主对于其管理的微信群，应当履行管理职责，通过微信平台赋予的管理权限，针对群成员
的违法违规等不当行为，对群成员采取劝阻、警告或者移除群聊等必要措施，以保障他人合法权益不受
侵害及维护微信群内良好秩序；倘若群主未尽到该管理义务，则应与群成员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理论上，主张群主应对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证成：第一，目前

学界和实务界均有观点主张群主应对群成员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理由是群主违反了其应负的管
理职责导致群成员犯罪行为的出现。④ 根据“举重以明轻”原则，如果群主对群成员的犯罪行为需要承
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对于群成员的侵权行为群主更需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在对互联网群组内的群成
员负有管理职责这一点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网络交易平台）与微信群主的管理职责具有异
曲同工之处，两者均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手段，可以对网络使用者采取必要措施，以制止其违法
违规等不当行为，实现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空间环境之目的。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３６ 条第 ２、３ 款⑤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４４条第 ２款⑥，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互联网使用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
如果未采取必要措施（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进行制止，则其应与直接侵权人对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责
任。 既然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同理以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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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３３页。
参见（２０１９）鲁 ０２８５民初 ４４０７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杨立新：《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５５８页。
樊星在《微信群主不作为犯罪的刑事责任研究》一文中持此观点。 参见樊星：《微信群主不作为犯罪的刑事责任研究》，浙江大学 ２０１８
年硕士学位论文。 此外，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判处了一起利用微信传播淫秽视频案（案号为（２０１５）丽云刑初字第 １８９ 号），被告人
谢某作为微信群群主，因未负起监管职责阻止群成员传播淫秽视频，与视频传播者同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参见杜园春、王永
琳：《７９．４％受访者支持判处微信群主与淫秽视频传播者同罪同刑》，载《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２４日。
第 ２款内容是：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网
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第 ３款内容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知
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该款内容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同样对微信群成员这一网络用户享有管理职权的微信群主来共同承担群成员对于他人的侵权责任，在
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综上，笔者主张对微信群负有管理职责的群主，如果其未尽到管理职责，应当对
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二）微信群主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
民事责任的承担，源于民事主体对于特定义务的违反，进而导致损害结果的出现。 在证成群主应当

对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这一命题后，接下来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便是群主承担共同侵权责
任的基础何在？ 或言之，群主违反了何种义务？

１．从司法实践看，微信群主担责的基础是违反了管理义务。 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微信群主是
否就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案件，①相关案例总共有四个，案由均为名誉权纠纷：广东省肇庆市
端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肇庆市 ＸＸ房地产有限公司与欧某某、范某某名誉权纠纷案（案例 １）②、江苏省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某与陈某某、顾某某等名誉权纠纷案（案例 ２）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
法院审理的朱某某与孙某等名誉权纠纷案（案例 ３）④以及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审理的高某某与郭某

某、谭某某名誉权纠纷案（案例 ４）⑤。
具体来看，案例 １中法院判决群主应就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法院认为：群主欧某

某虽未直接发布不法信息，但作为“嘉湖 ＸＸ 业主交流群”的群主，对于微信群成员的言论具有管理义
务，应当履行对微信群的管理责任。 当微信群主未履行对微信群的管理义务时，其应与直接发表不法言
论信息的微信群成员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最后法院判决群主欧某某与其他五位直接侵权人共同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 ６００００元。 案例 ２－４中，法院均判决群主不需就群成员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但判决
理由不尽相同。 在案例 ２中，法院认为：被告陈某某虽为微信群“天亚 ＸＸ 苑邻里亲群”的群主，但该群
的建立目的是为了方便业主的沟通交流，陈某某并无权力限制或删除他人的发言，原告要求其承担责
任，并无法律与事实依据。 最后判决群主陈某某不需就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在案例 ３中，法院
认为：被告群主孙某多次发布公告，告诫微信群内成员要遵守法规，不得实施侵权行为，其作为群主，已
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和管理职责，故群主孙某依法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在案例 ４ 中，法院认为：因被告
群主谭某某未发布不实信息，且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谭某某怠于履行群主职责，故对要求被告谭
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分析前述四个案例，案例 １法院判决微信群主与群成员共同承担侵犯名誉权责任的基础是群主未

履行对微信群的管理职责，违反了其作为群主应对微信群负有的管理义务。 案例 ２ 法院认为群主建群
目的仅是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且群主无限制或删除他人侵权言论的权力，故群主不需就群成员的
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案例 ２中法院并不认为群主负有对微信群进行管理的义务。 案例 ３ 和 ４ 虽也判决
群主对群成员侵权行为不承担责任，但其理由是群主未怠于履行对微信群的管理职责，其已尽到了注意
义务和管理职责。 综上，案例 １、３和 ４中，法院均承认群主负有对微信群的管理职责，若怠于履行该职
责，应对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笔者赞同该观点，认为群主如果违反其管理职责，应当
就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质言之，群主基于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基础在于群主违反了其负有的对微信群

的管理职责，该管理职责是群主的一项基于群主身份必须履行的义务。 该义务从性质上来看，是属于法
定义务还是约定义务呢？ 显然不属于约定义务，因为群主未与任何人做过此种约定。 属于法定义务吗？
我国现有法规范中仅《互联网群组规定》这一行政规章规定了群主对于微信群的管理职责，其他效力层
级更高的法规范未有明文。 案例 １－４中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实体法律规范中均未涉及《互联网群组规
定》（不能确定案例 １－３判决书做出的时间与《互联网群组规定》生效时间之先后）。 ４ 个案例所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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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０年 ２月 １５日。
参见（２０１７）粤 １２０２ 民初 １８３２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２０１７）苏 ０５０７民初 ４７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２０１７）京 ０１０２民初 ６２４２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２０１９）豫 ０５８１民初 ６６９６号民事判决书。



实体法律条文中，也无一条文与群主的管理职责相关。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群主的管理义务从应然层面
应当是一项法定义务，《互联网群组规定》已对其做出了明确规定，只是该行政规章未规定群主违反其
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２．从理论层面看，微信群主的管理义务本质上属于一般注意义务。 群主为群成员之侵权行为承担责
任的基础在于其违反了应负的作为义务，处于一种义务的不作为状态，其责任样态是一种不作为侵权责
任。 群主的管理义务来源于其基于群主身份而对微信群享有的一系列功能管理权限，通过这些权限，其可
以对群成员的发言行为进行事先提醒、事后警告甚至将该群成员移除群聊，以最大程度地预防群成员出现
侵权行为或尽可能降低群成员侵权行为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 群主享有的这种对于微信群的管理
权限是其他群成员所不具有的，其对于群成员的潜在侵权行为这一危险源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更有可能采
取必要措施控制危险源或对被侵权人实施及时的救助行为。① 正是基于群主对于微信群内的潜在危险源
具有更强的控制力，由其承担管理微信群的作为义务才更具合理性。 诚如法国著名侵权法学者克雷斯蒂
安·冯·巴尔所言，在属于不作为责任之原始形态的对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领域内，监督者控制潜在危险
的义务来源于他对危险源的控制力。② 根据德国民法中的一般注意义务理论，③群主基于对于危险源的控
制力而负有的对于微信群的管理义务在理论上属于一般注意义务的范畴。 目前我国民事立法层面尚未接
受德国法上的一般注意义务理论，但我国侵权责任法领域中已有提及，该理论亦为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的理
论基础。 从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发展历程看来，其脱胎于德国法领域中的一般注意义务，其出现目的在于
解决不作为侵权责任认定的困难。④ 对于群主而言，在微信群这一虚拟网络空间内，其作为管理者，对于群
成员发言可能产生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这一危险行为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其承担的通过微信平台赋予的一
系列管理权限对微信群进行管理的义务，本质上就是其对于可控空间范围内主体合法权益的注意与保护
义务，该义务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３７条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相似性。 如此一来，群主的管理义
务与安全保障义务便具有了内在相同性。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建议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扩张解释，
将其适用范围扩张至网络空间，以明确网络平台安全责任在侵权法中的地位。⑤ 行文至此，让我们再回到
前述案例 １中，法院认为微信群主欧某某对于微信群内群成员的侵权行为采取漠视放任态度，任由其侵害
原告名誉权的不实言论信息在微信群内持续传播，群主违反了对微信群的管理义务，故法院判决群主应与
直接侵权人对被侵权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不难看出，此案中尽管法院判决未将《侵权责任法》作为其实
体法律依据，但其适用的理论依据却是一般注意义务。

四、微信群主承担侵权责任的类型及适用规则
（一）微信群主承担的是补充侵权责任
既然微信群主应当为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那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便是群主承

担的共同侵权责任类型如何？ 是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抑或补充责任？ 在案例 １ 中，法
院判决群主与直接侵权人共同承担责任时，其使用的语词是 “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和“共同赔偿”，我们
据此难以判断群主所承担的侵权责任类型为何。 再来观察案例 １ 中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实体法律依
据⑥，因未涉及到《侵权责任法》，我们依然无从得出群主承担责任的具体类型。 从案例 ２－４⑦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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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艳英：《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研究》，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２８页。
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册）》，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６９页。
一般注意义务是指因社会接触或社会交往活动而对他人引发一定的危险，基于诚信原则、善良风俗或适当社会生活不成文的规则所要求
的对此等危险之合理的注意而对一般人负有的除去或者防止危险的义务。 参见杨垠红：《一般注意义务研究》，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２００５年第 ９期。
参见刘召成：《安全保障义务的扩展适用与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发展》，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
参见王思源：《论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本案适用的实体法律依据有：《民法通则》第 １０１条、第 １２０条、第 １３４条第 １款第（一）、（十）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１４０条、第 １５０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８条第 １款。
其案例 ４的法律依据之一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１６、１７、１８条。



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中也同样无法得出群主的责任类型。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案例 ３，该案中法院在
判决群主因已履行管理职责而不承担侵权责任时，所依据的一个实体法律规范是《侵权责任法》第 ３６
条第 １款，内容是“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尽
管从该款内容不能直接得出群主责任的法律性质，但其可以将我们的思维引向该条的第 ２、３款，这两款
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未采取必要措施导致网络用户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① 如前所述，笔者曾主张微信群主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对网络用户或微信群成员均具有管理职责
这一点上具有类似之处。 基于此，逻辑上很容易推导出群主对群成员承担的共同侵权责任的性质应当
是连带责任，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其实体法适用依据便是《侵权责任法》第 ３６条第 ２、３款。
然而，笔者并不主张群主责任属于连带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 尽管笔者主张微信群主与网络

服务提供者在对于群成员和网络用户具有管理职责这一点上具有类似之处，由此推导出微信群主也应
当如同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之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一样，其也应当对群成员之侵权行为承担
侵权责任。 但在微信群主是否也应如同网络服务提供者一样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上，笔者认为两者不具
同质性，微信群主不应对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②该责任对于群主而言过于严重，群主应当
承担相对轻缓一点的责任。 理由在于微信群主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虽然都有管理权限，但两者管理权限
的范围、内容和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微信群主对于群成员的违法违规不当行为只能通过事前提醒、事后
警告、移除群聊以及向微信平台举报等方式来进行管理，但不享有对于群成员不当言论的撤回权或删除
权、对于信息的筛选权、对于发表不当言论群成员的禁言权等权限；而网络服务提供者享有对于网络用
户信息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权限。 可见，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用户在管理上的控制力更强，其
可以更有效地预防或减损网络用户侵权行为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相比之下，微信群主对于群成
员在群内发言的管理控制力要弱很多，事后削减群成员侵权行为对他人侵害的手段和能力也不强。 鉴
于此，笔者认为应适当降低群主承担侵权责任的程度，不应类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 ３６ 条③规定的网

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侵权责任，而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 ３７ 条第 ２ 款关于宾馆、商场、银行、车站、
娱乐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应当承担补充责任的规定，④即，群主
在违反对于微信群的管理职责时应对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补充责任。 若要使该观点成立，需要证成
两个补充责任适用的前提条件：一是群主对于微信群的管理义务属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范畴；二是群主属
于《侵权责任法》第 ３７条规定的主体范畴。 对于第一个条件，笔者前文已述。 在此重点论证第二个条
件，即群主可被认为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微信群主的建群行为属于一种情谊行为，微信群的建立不会在群主与群成员之间产生任何法律关

系，该行为也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效果。 微信群这一网络空间内的信息交流活动可以界定为一种群众性
活动。 何谓群众性活动？ 根据我国民法学者程啸的观点，是指为社会公众举办或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开
放的文化活动、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如体育比赛、运动会、游园会、灯会、庙会、烟火表演、人才招聘
会、纪念会、博览会、展销会、演唱会等。⑤ 从定义可见，群众性活动的本质是由不特定多数人参与的社
会活动，《侵权责任法》第 ３７条对群众性活动组织者施加安全保障义务的原因在于不特定多数人参与
的社会活动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交往风险，而活动组织者是危险源的开启者，对该危险具有较强的预防与
控制能力。 具体到微信群，目前微信群的准入机制决定了存在大量的由不特定多数人组成并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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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网络交易平台这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共同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参见杨立新、韩煦：《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民事责任》，载《江汉论坛》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
王卫国和杨小军教授也主张群主仅须承担必要的管理责任，而不对成员的行为负连带责任。 参见刘金林、刘明霄：《群成员“犯事儿”，
群主要担责吗？》，载《检察日报》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１９日。
我国《民法典（草案）》第 １１９５、１１９７条也规定当网络用户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否则与该网
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３７条的内容是：（第 １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 ２款）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
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４６４页。



的微信群，这种网络空间内的讨论活动与实体社会空间内举办的群体性活动一样，也具有程度相当的不
确定性与风险性，也容易导致活动中的人身或财产权益损失。 对此，微信群主作为危险源的开启者，其
应当预见到微信群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当群成员的行为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群主最接近危险源并
对损害结果最具控制能力，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扩大损害。① 可见，将群主界定为《侵权责
任法》第 ３７条中的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于理有据。 微信群就是群主搭建的一个让群成员进行沟通交
流的网络空间平台，这在本质上类似于实体社会空间中群主组织了一场群体性活动。
综上，鉴于微信群主较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管理权限上的程度差别，以及微信群内的活动本质上属于

不特定多数人参加的群众性活动，故群主对群成员侵权行为承担的共同侵权责任应当是一种补充责任，
只有在作为直接侵权人的群成员没有赔偿能力时才承担对于被侵权人的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二）微信群主承担补充侵权责任的适用规则
微信群主承担补充责任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第一，存在群成员的侵权行为，即群成员在微信群内的

发言构成了对于他人（包括其他群成员或群外人员）人身或财产方面合法权益的侵害，前者如名誉权，
后者如著作权。 第二，群成员的侵权行为产生了对于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后果。 第三，群主怠于行使对
于群成员行为的管理职责，违反了其应负的管理义务。 第四，群主怠于行使管理职责的行为与被侵权人
人身或财产损害后果的出现具有因果关系。 此处的因果关系是一种间接因果关系，被侵权人的损害后
果是由群成员的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但群主的不作为行为放任了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了损害后果
的范围，故群主的不作为与被侵权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种间接因果关系。 第五，群主存在怠于行使
管理职责的过失心理状态。② 群主作为微信群的管理者，应当能够预见到其怠于行使管理职责的行为
可能会导致群成员侵权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这一后果的出现。 群主的过失心理状态，是指群主虽无
积极追求损害结果出现的动机，但对损害结果的出现保持了一种消极放任的态度。 群主的主观过失可
以从其怠于行使管理职责的外部不作为状态中推定出来。 综上，群主在具备上述五个条件时，就应对群
成员的侵权行为向被侵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在前述案例 １、３和 ４中，案例 １判决群主承担责任的理由是群主未履行其管理责任，案例 ３和 ４判决

群主不承担责任的理由是群主已经履行了其作为群主的注意义务和管理职责。 可见，在司法实务中，群主
是否与群成员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的一个关键是其是否已经履行了对于微信群的注意义务和管理职责，若
群主已经履行了其功能权限范围内的所有职责，事先对群成员的行为进行了提醒，当群成员出现可能侵犯
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时，其采取了劝阻、警告、移除群聊、解散群或举报等多种方式进行管理，则群主便已
经尽到了其管理职责，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反之，群主则应承担补充侵权责任。 那么，如何判断群主是否已
经尽到了管理职责呢？ 笔者认为应当遵循“权限用尽原则”③，即群主已经在微信平台赋予其享有的功能
权限范围内，用尽了所有权限，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来预防群成员侵权行为的发生或者减损群成
员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侵害后果。 此时，便可认定群主已经尽到了其应负的注意义务和管理职责。 在此，需
要特别注意的是，群主必须是用尽了其享有的所有权限才可免责，若仅是行使了部分权限，则意味着其仅
是履行了部分管理义务，未尽到全部的管理职责，此时不能免责但可适用减轻责任。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信群为代表的互联网群组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人们的社交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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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禹霏：《微信群主的侵权责任研究》，吉林大学 ２０１９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２４－２５页。
王卫国教授在论及微信群主的责任承担时，主张微信群主只有在群内违法信息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且自己有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
才会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见黎银妍：《微信群主别怕！ “谁建群谁负责”最权威解释来了》，搜狐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９３３７０１１３＿１８６７８９，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 ２月 １４日。
笔者在此使用的“权限用尽原则”与有学者主张网络服务交易平台提供者免责的“已采取必要措施”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如果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通过自己对网络交易平台的控制力，采取技术手段措施（比如屏蔽店铺、删除商品宣传、断开违法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链
接以及对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停止提供服务等），阻止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对消费者实施侵权行为，避免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 该必要措
施的采取就阻却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行为的违法性，不构成侵权责任，否则即应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参见杨立新、韩煦：《网络交易平台
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民事责任》，载《江汉论坛》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



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于此同时，与微信群相关的案件纠纷也日益增多，特别
是关于微信群主应否就群成员的违规违法等不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民
事领域，该类纠纷主要表现为关于微信群主的不作为侵权案件。 针对此类案件，我国现有法规范体系中
仅有《互联网群组规定》这一行政规章对群主的管理职责做出了规定，除此之外，立法层面关于此类新
型不作为侵权案件的规定付之阙如。 这便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于微信群主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裁判观点
不尽一致，并且在实体法律适用层面也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不仅如此，由于法规范层面欠缺关于互联
网群组的明确规定，以致于司法实践层面对于微信群组内部主体之间的关系性质等基础性问题也缺乏
统一的认知和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促使 ２０１９ 年我国首例“微信踢群案”的审理会在国内引起高度
关注并成为重大舆情案件的关键因素。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观察，笔者认为微信群主与群成员之间是一种法律关系调整之外的情谊关系，

群主与群成员的建群、移除群聊和退群等行为均属于情谊行为，不会产生法律层面权利义务的变动，主
体之间由此产生的纠纷当然也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微信群作为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本质上
是实体社会空间的一种延伸，如同实体空间需要法律调整一样，“网络也非法外之地”，网络空间秩序也
需要维护，微信群主基于身份之故被微信平台赋予了一系列管理微信群的功能权限。 然而，群主被平台
赋予的功能权限不仅仅是其权利，也是群主应负的管理义务。 如果群主未尽到其应承担的管理职责，则
应当为群成员的侵权行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在此，群主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是其违反了应负的作为
义务，该作为义务本质上属于一般注意义务，可被归之于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的范畴；又因为群主建立微
信群的活动与不特定多数人参加的群众性活动具有性质上的相同之处，区别仅在于前者发生在虚拟网
络空间而后者存在于实体社会空间。 由此，司法裁判中法院判定群主违反其管理职责承担共同侵权责
任时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 ３７条之规定，群主承担的共同侵权责任类型是补充责任。 当然，如果群主
确实履行了注意义务和管理职责，遵循“权限用尽原则”，则群主应当免责，不承担侵权责任。 微信群主
民事责任的承担还应与其被微信平台赋予的功能管理权限之范围相关联，当下群主之管理权限范围较
为狭窄，对于微信群的控制力和管理力较网络服务提供者弱很多。 于此背景下，其承担责任的形式不应
为连带责任而应以补充责任为宜。 笔者期待未来能够在技术层面由微信平台为群主提供功能更加强大
和更具实效的管理权限，以便更好地维护微信网络空间秩序，同时也可以根据权利义务均衡原则，苛以
群主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同的连带侵权责任，以保持我国侵权责任法领域中对于网络空间内不作为侵
权案件法律规制的统一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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